
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新建项目自主验收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环保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情况

1.1 设计情况

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新建项目依据国家相关环保政策要求，环保设施

执行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生产的“三同时”制度。环保设施的

设计符合环保设计规范要求。

1.2 施工情况

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将环保污染防治的建设纳入施工合同，项目于 2025 年

10月 17日取得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滨江分局备案受理书，2025年 10月 20日开工建

设，2025年 10月 31日建设完成并于 2025年 11月 1日投入试运营。环评要求落实

情况下表：

环评及批复要求与实际污染防治措施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项目选址及

建设内容

选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 88
号 9幢北座 106室。

建设内容：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105万元，租赁位于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

道江陵路 88号 9幢北座 106室闲置厂房，

建筑面积约 533.79m2，从事研发实验室建

设，规模约 2500批次/年。

已落实。

项目投资 105 万元，选

址及建设内容与环评一

致。

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清洗废水（不含前

两道清洗废水）、辅助设备排水及员工生

活污水。项目产生的清洗废水（不含前两

道清洗废水）、辅助设备排水汇同经化粪

池预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市政污

水管网，最终由萧山钱江水处理厂处理后

已落实。

项目产生的清洗废水

（不含前两道清洗废

水）、水浴加热废水汇

同经化粪池预处理后的

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市政



排入钱塘江。 污水管网。

根据检测结果，监测期

间，该企业废水总排口

的 所 测 参 数 （ pH 、

CODCr、SS、氨氮、总磷、

石油类）均符合《污水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8978-1996）中的三

级标准、《工业企业废

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

放 限 值 》

（DB33/887-2013）中相

关限值要求。

噪声
项目实验设备自带减噪、厂房隔声、作业

时关闭门窗等防治措施。

已落实。

企业实验设备自带减

噪，采取厂房隔声、作

业时关闭门窗等防治措

施。监测结果表明，监

测期间，企业所测厂界

东、西、北侧昼间噪声

监测值达到《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2008）
中的 2类标准限值要求。

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前两道清洗废

水、实验废液、实验废物、废包装材料、

真空泵废水、生活垃圾。项目前两道清洗

废水、实验废液、实验废物、废包装材料、

真空泵废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

圾集中收集后环卫部门清运。

已落实。

项目前两道清洗废水、

实验废液、实验废物、

废包装材料、真空泵废

水委托杭州临江环境能

源有限公司处置，生活

垃圾集中收集后环卫部

门清运。



环境风险

企业在营运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管理，切实

做好事故防范工作，尽可能地避免事故的

发生，特别是做好切削液样品、脱模剂样

品、清洗液样品以及危险废物等风险物质

存放场所的通风防潮等工作。同时应配套

完善的事故应急措施，如配备灭火沙、灭

火器等防火器具，实验区域配备报警器，

一旦火灾事故发生后，应立即针对起火物

质选用正确的灭火方法和灭火器进行扑

救，则可大大降低事故的影响程度。泄漏

事故一旦发生要求企业立即进行围堵，不

让泄漏源继续扩大，并回收已泄漏的物

质，回收的物质之后作为危废处置。事故

扑救人员进入现场扑救应穿戴防护用具。

要把环保设施安全落实到生产经营工作

全过程各方面，建立环保设施台账和维护

管理制度，对环保设施操作、危险作业等

相关岗位人员开展安全操作规程、风险管

控、应急处置等专项安全培训教育。企业

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

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自行（或委托）

开展安全风险评估”相关要求，并开展安

全风险辨识。

已落实。

企业在营运过程中按照

环评要求执行。

其他环境管

理要求

1、落实监测监控制度，按照监测要求开

展废水、噪声监测。

2、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

名录（2019年版）》，本项目所属行业未

列入该名录内，无需进行排污许可管理。

已落实。

企业在营运过程中按照

环评的要求执行。

1.3 验收情况

2025年 12月 24日-25日，委托浙江正诺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污染物排放实施

了现场监测。2025年 12月 31日，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在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

江陵路 88号 9幢北座 106室组织召开了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新建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小组成员由建设单位、验收调查单位、环评单位、监测单



位和 3名环保专家组成。验收小组对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现场核查，听取了建设单

位及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以及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的汇

报，审查通过了《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表》。

1.4 公众参与情况

经验收监测期间的调查，本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

或投诉，认为本项目的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对项目的环保措施也比较满意，

周围居民基本上支持本项目的建设。

二、其他环境保护施的实施情况

项目已建立环保领导小组，职责分工明确。并按规范建立了环境保护设施调试

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制度。

三、整改工作情况

另外，我单位运营过程中不再涉及环评报告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

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

杭州路弘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


